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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文件 
校党政办字„2019‟1号 

 

 

关于 2019 年寒假安排的通知 
 

各中层单位： 

经研究，现将 2019 年寒假安排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放假安排 

（一）各类学生 1 月 19 日（周六）开始放假。2月 21 日（周

四）至 23 日（周六）报到注册和领取教材，24 日（周日）各院

所统计返校学生人数，并及时报学生处或研究生院。25日（周一）

正式行课。 

（二）教师 1 月 22 日（周二）至 2 月 20 日（周三）放假，

21 日开始上班。 

二、有关工作 

（一）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应在考试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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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登录上网，并将成绩底单、试卷及分析报告

等交开课院所办公室。 

（二）尚未落实新学期教材的任课教师务于 1月 18日（周五）

前与教务处联系，以便及时组织订购，保证新学期课前到书。 

（三）教务处、研究生院和各学院、研究所要认真检查新学

期教学计划落实情况，确保春季开学后正常教学秩序。 

（四）基建部门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管，督促其安全文明

施工。后勤部门要抓紧完成各项维护维修任务，为春季开学创造

良好环境和条件。 

（五）有关职能部门和各院所要提前做好补缓考和新学期各

项准备工作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坚持带班、值班制度。各单位要安排好带班和值班，

教职工可轮休或补休。（1）寒假值班时间：上午 8:30—11:30、

下午 2:30—5:30。（2）春节安全值班时间：2 月 5 日、6 日和 7

日上午 8:30—11:30、下午 2:30—5:30。请各单位于 1 月 18日前

将带班和值班安排书面报学校党政办和保卫处、校区党政办和保

卫部。 

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、恪尽职守，如遇重要紧急

情况和突发事件发生，必须第一时间向有关领导请示或报告。因

擅离职守给工作造成损失的，将追究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责任。 

（二）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



 

— 3 — 
 

其实施细则精神，以及学校党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具体规定，保

持风清气正、崇廉尚俭、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三）落实专人保管印章，严格管理和使用。寒假期间学校党

委、行政印章分时段在校党政办综合二科（1 月 22 日至 2 月 3日，

成都校区第一教学楼 705 室）、综合一科（2 月 4 日至 20 日，雅

安校区第一办公楼 113 室）用印，同时需通过校园网“网上服务

大厅”提交用印申请表，并完成审批程序（或持相关部门及分管

校领导签批的纸质用印审批表）。 

（四）寒假期间学生原则上不留校，确因特殊情况需留校的，

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所属院所批准同意。学生、研究生、

国际交流合作和后勤等部门以及各院所要做好留校学生管理和服

务，留校学生要严格遵守校规校纪，离返校须及时向所属院所请

销假。 

（五）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加强保密工作，注意防

火防盗，保管好重要物资物品和仪器设备，加强水、电、气和化

学试剂，特别是有毒试剂和易燃易爆试剂物品的管理。 

（六）加强师生员工法纪和安全宣传教育，增强自我保护意

识和应急自救能力。师生员工寒假开展校外集体活动，须履行审

批手续、落实安全责任主体。师生员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要清简、

健康、文明。 

（七）保卫、国资、基建、后勤、教务、科技等部门要认真

做好安全稳定工作，切实抓好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动力安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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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安全、食品卫生安全、特种设施设备安全等工作，加强夜

间巡逻和门卫管理，确保师生员工祥和平安度过假期。 

 

 

党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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